
附件1
成都市新津区2026年面向村（社区）党组织书记
考核招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岗位表
	主管部门
	招    聘    单    位
	招聘岗位
	应   聘   资   格   条   件

	
	公益属性
	名 称
	招聘总数
	名 称
	类 别
	招聘
人数
	专 业
	学历
学位
	其      它

	新津区镇（街道）
	公益一类
	新津区镇（街道）所属事业单位
	1
	基层
建设
	管理岗位
	1
	不限专业
	大专及以上学历
	1.需同时具备以下资格条件：
（1）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，遵纪守法，品行端正，具有岗位所需的知识或技能;
（2）身心健康，具有正常履行招聘岗位职责的身体条件和心理素质，体检符合相关要求;
（3）村党组织书记需连续担任新津区所辖村党组织书记满两届，社区党组织书记需在社区连续工作10年以上、并任新津区所辖社区党组织书记满一届；
（4）原则上距国家法定退休年龄5年以上；
（5）具有大专及以上学历；
（6）应当具备社会工作者职业资格；
（7）未领取基本养老金；
（8）表现优秀、群众公认，近3年年度考核均为“称职”及以上等次，并至少有1次为“优秀”；
（9）考核招聘时为成都市新津区在职村（社区）党组织书记。
[bookmark: _GoBack]上述资格条件中涉及时间期限的，一律计算至公告发布之日（2026年4月28日）。
2.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，不得纳入考核招聘范围：
（1）曾被开除中国共产党党籍、开除公职的；
（2）受到诫勉、组织处理或者党纪政务处分等影响期未满或者期满影响使用的人员；
（3）正在接受纪律审查、监察调查的人员；
（4）受过刑事处罚或者涉嫌违法犯罪正在接受调查的人员；
（5）有过一般或严重失信行为的人员；
（6）中央和省、市另有规定不得应聘到事业单位有关岗位的人员。



